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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50年代

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再认识
*

◎陈光军

摘 要：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我国广泛开展，这是由中国共产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化理论

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又一成功实践。在这个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农业合作化同步进行；以农

业合作化运动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农民特点的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前进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

路；吸取苏联的教训，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正确地分析阶级状况，因时因地采取不同阶级政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鲜经验，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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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滕尼斯最早提出“社区”概念，指一个区域

性社会，农村社区指的是行政村或自然村。合作社是现代

社会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

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组织形式。目前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

形式即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出现了。追溯历史可以发现，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

用。对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学界也有不少的论述，然

多侧重于阐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发展及意义，对农

业合作化运动所体现的民族特色、时代精神则少有论述或

研究不够。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学苏联

的，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在中国的翻版。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农业合

作化运动，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生动地

运用于中国的实践中，短短的几年内，就成功地取得了中

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成就，充分展示了中国农业合作

化运动，实现了对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民族特色，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重温

这一历史成就，将使我们会更加坚定这一认识：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寻求一条

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必将取得最后胜利。[1]

一、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同时并举，是中国共
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化理论的重大贡献

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提出来的。在

19世纪的中后期，资本主义在英、法等国家得到了充分的发

展，工业现代化程度较高。这一历史背景，使得马克思恩格

斯在提出并初步阐述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中，强调了土地的国

有化，没有涉及到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之间的关系和二者的

协调发展问题。而苏联在处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关系

时，基于其国情需要，首先是优先发展工业化、特别是重工

业，当工业发展到了一定的基础时，再搞农业集体化（集体

农庄）。这一先一后的做法，曾出现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不适

应、不协调的状况。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吸取苏联农

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不

照抄书本，不照搬模式，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时

中国面临的实际状况是：一是全国刚解放，民主革命遗留的

任务尚未完成，各种敌对势力还在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

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新中国采取封锁、包

围，进而妄图武装干涉。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迫切要求尽

快建立和发展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

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二是从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要求

看，也需要尽快把工业搞上去。旧中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

期腐朽统治下，经济十分落后，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体地

位，工业基础十分脆弱，现代工业的比重更是弱小。到1952

年，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只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26.7%。[2]我们还不能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和

重型的精密机器等。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党必须考虑尽

快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发展，又要求同农业合

作化同步进行。因为：首先，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关于农业

合作化的报告中就曾经指出：“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

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

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3]要解决这一矛

盾，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发展农业，搞农业合作化。其次，

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有相当大的部

分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这不是小农经济所能实现的,要靠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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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发展和生产。而轻工业的发展和生产在很大的程度上

也依赖于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农业。因而，农业合作化与工业

化同时并举，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还在1952年底，党

中央就明确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造”，一是以

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为主体；二是以解放生产力、实现

三大改造为两翼。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

运动》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

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

主义的农业改造这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

来去看，绝不可以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4]在党关于

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思想指导下，我们

正确地解决了农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增长相适应的问题，提供

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怎样处理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之间的

关系和协调发展的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

论的重大贡献。

二、以农业合作化运动去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党的又一创造

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

统治之后，怎样对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进行剥夺或改造，马

克思恩格斯对此提出过“赎买”的构想，但在马克思恩格斯

当时生活的欧洲，由于没有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因而“赎

买”的思想仅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苏联在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的过程中，不存在

农业集体化与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同步进行的问题。早在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着手考虑解决资产阶级的问

题。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对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思

想，在1918年上半年和1921年列宁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对资

本进行赎买的思想，因资本家怠工和不遵守合同等原因而没

有取得多大进展，列宁最后只好放弃对资产阶级的“赎买”

而对之采取“剥夺‘剥夺者’”的政策。这一剥夺较农业的

集体化先完成，是当时苏联的国情所致，当然带有苏联的

特色。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分为两

个部分：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经营的官僚买办资本，我们

已将这部分资本没收过来使之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

济，确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另一部分是既有

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营资本。在社会

主义革命时期，仍然具有利于国计民生、促进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的一面，在一定的时期、阶段内国家又要保护、发

展它。但是，中国的发展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在一定的

时期内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我们又要限制它、进而改造

它。鉴于我国资产阶级的这一实际，我党以马克思恩格斯

的“赎买”思想为指导，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限

制、利用、改造”的政策。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多数的民族资产阶级表示愿意接受。但这也并不

是说所有的资本家就愿意放弃剥削，放弃生产资料，一些

资本家还是对社会主义的改造进行了反抗，如贪污、盗骗

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偷工减料、行贿腐蚀国家

干部等。怎样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更好地接受社会主义的改

造，将生产资料的私有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占有，我们党创

造了由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去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

功经验。从1953年开始，党就广泛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引

导走合作化的道路，用社会主义占领了广大农村，而且通

过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把所有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控制

了，民族资本家被迫同意国家资本主义。当1955年我国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高潮时，资本家看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也是大势所趋时，无可奈何，只好接受。这样，我们党就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思想，从我

国的实际出发，以和平赎买的方式，逐步把资本主义企业

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资本主义

的改造是以“流血”的方式进行而体现其特色的话，那么

我国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则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而丰富发

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赎买”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走中国农民特色的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前进
的农业合作化的改造道路，是我党做出的独具特色
的决定

在我国，要对存续了几千年历史的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任何操之过急的作法只能是有害无益。作为小私有

者的农民，私有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在没有看到组织起来走

合作化的道路的优越性时，是不会轻易地放弃个人私有而自

愿接受合作化的。探索一条为适应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特

点，使他们自愿地放弃私有制而又不感到突然和勉强的改造

道路，是每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需要面临和解决

的问题。

苏联在搞农业集体化时，没注意从农民的小私有这个特

点出发。虽然苏联在农业集体化初期也存在集体农业，有三

种形式：农业公社、共耕社、农业劳动组合，但集体农业为

数甚少，且关系平等，不存在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互

相衔接的关系。后来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苏联又一味地追

求“大”和“公”，把集体农社作为单一的模式，生产资料的

私有改变来得快，改得突然，农民的思想转变没跟上，曾经

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减产，走了不少弯路。

与之不同的是，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在中国有较长的历

史。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开

始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总结出来一套很好

的办法，广大农民已初步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在50年代

初全面开展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遵循自愿互利、典

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

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一步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事实证明，这种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适应了

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特点。其好处是：首先，“可以使农民从

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

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

改变好像是突然来的”。[5]其次，有利于训练合作社的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再之，避免了因生产关系的大变革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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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破坏和损失。1956年是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

尽管当年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农业总产值却比上年

增加了5%，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了4.8%，75％以上的农户

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收入，不增不减的占15%，减少收入的

只有10%。

由此可见，党所创造的适合我国农民特点的从低级到高

级逐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的改造道路，具有中国特色，成效

甚大。

四、正确地分析阶级状况，因时因地采取不同
阶级政策，是我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获得巨大成
功的关键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对中农和富农的问题，苏联和

中国的处理办法是大不相同的。苏联在大规模地实行农业集

体化时，农村中的阶级构成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贫农已由

十月革命前占农村总户数的65%降到了35%；富农由15%降

到了5%；中农则由20%上升到了60%，成为了农村中的多

数。然而，苏联却没注意到农村阶级力量对比发生的这一变

化，仍然坚持搞农业集体化只依靠贫农的作法，而贫农在农

村中又是少数，这就同人数较多的中农成为了一对矛盾。为

解决该矛盾，苏联就在“为集体化的飞快速度而斗争”的口

号下，2.5万名城市工人、干部下乡强行搞集体化，强制政策

扩大到了对付中农。以帮助贫农在农村中确立其优势，但这

种作法收到的效果并不好。

吸取苏联的教训，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正确地分

析了农村的阶级状况，看到了在土改后不少的贫农已上升

为中农，中农已占农村总人口的60%的实际。据此出发，

毛泽东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对下中农，又分为新

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同时，新的中

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的农民，不再看成依赖对象的一部

分。所以贫农和下中农一起占农村总人口的约60%-70%，

它成功地解决了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党在农村地区依靠

农民的大部分农村无产阶级建立问题，保证农业合作化运

动的顺利进行。

关于富农，中国和苏联采取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区别。

1929年以前，苏联对富农采取的是限制的政策。1929年以

后，由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全面铺开，苏联对富农的政策发

生了重大变化，对富农由限制改为没收以至于驱逐的办法，

从而引起了富农的反抗。苏联开始实施消灭富农的政策，这

样做并没有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也不利于对富农的

改造。

在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虽然对富农也采取了从限

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但我们的作法却与苏联不同。在合作

化的初期，党紧紧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

参加合作社，而对富农则不许他们入社。这样就孤立了富

农，并限制了富农的剥削。当基本实现合作化后，根据各种

情况的变化，接受一部分富农阶层加入合作社，前提是不再

剥削他人，并愿意参加农业生产，接受改造，使其自食其

力。对富农的生产资料，除生活资料和小型农具、家禽等留

下外，土地和耕畜，以及大型农具等均折价入社。这样，随

着富农剥削赖以存在的私有生产资料的解决，富农阶级也就

消灭了。党所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消灭富农阶级，另一方面

改造富农分子，减少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富农的破坏、反

抗，避免了较大的社会动荡，使合作化运动进行得比较顺

利，农业生产节节上升，富农分子也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

动者。

通过上述事实和分析可看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

不是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的翻版，恰恰相反，它是中国共产

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化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又一

成功典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化理论，具有自

己的民族特色。当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们曾受过苏

联农业集体化一些错误的影响，这也正是我们要总结的经验

和教训。从现实中来看，在新的世纪，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促进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其他政策，促进农业现代化。党的

十八大报告指出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

重中之重，……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

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

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

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6]在这里，党明

确提出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虽然这种新型农业合作化在本

质上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但充分肯定新时期农

业合作发展的重要性。目前，我国的农业合作正在蓬勃发

展。因此，进一步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

化运动，研究这次运动是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合作

化理论，认真总结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取得的成功经验，能够

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早日实现，以及农业合作经济与组织的

健康发展，乃至后发型农村社区发展机制与社区建设提供参

考，产生极其深刻的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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